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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8⽉1⽇本中⼼107年度第1次董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內政部107年11⽉15⽇內授營更字第1070818391號函備查

第⼀條

本規章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以下簡稱本中⼼）設置條例第三條第三款及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條

其他機關（構）提出委託本中⼼擔任實施者申請，應檢附申請委託計畫，經本中⼼董事會審議通過，報請內政

部核定後，本中⼼始得接受委託。

第三條

第⼆條所列申請委託計畫，其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 計畫⽬的。

⼆、 計畫內容。

(⼀) 計畫範圍

(⼆) ⼟地及建築物使⽤現況。

(三) 相關都市計畫及⼟地使⽤分區管制（含都市計畫及建築相關規

定或限制）。

(四) ⼟地及建築物權屬。

(五) 同意參與比例計算。

三、 財務及執⾏可⾏性。

四、 其他須表明事項。

第四條

本中⼼依第⼆條程序接受其他機關（構）委託後，須符合都市更新條例規定，始得擔任實施者。

第五條

其他機關（構）依第⼆條規定提出委託本中⼼擔任實施者申請前，應先完成下列⼯作項⽬。

⼀、 先期規劃作業。

⼆、 劃定更新地區審議作業。

三、 涉及都市計畫主要、細部計畫變更者，都市計畫變更審議作業。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受託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條件規章



第六條

第⼆條擬委託本中⼼擔任實施者之案件，須符合下列條件之⼀。

⼀、 

位處⽔岸、港灣、鐵路或捷運場站周邊地區，可改善都市機能，更新範圍內公有⼟地管理機關同意參與政府主

導都市更新文件或同意將管有⼟地讓售予本中⼼，且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並其所有⼟地總⾯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積達百分之六⼗以上之意願書，同意參與政府主導都市更新

者。

⼆、 

位處都市舊城區，公有⼟地⾯積達更新單元⾯積百分之六⼗以上，具公共利益可提供地區所需公共及公益性設

施。具財務可⾏性，且本中⼼投資報酬率可達5%以上者。

三、 

公有⼟地⾯積達更新單元⾯積百分之六⼗以上，周邊地區公共及公益性設施需求較⾼，經評估由本中⼼實施具

財務可⾏性，且投資報酬率可達10%以上。

四、 

屬協助弱勢窳陋地區、⺠眾無法⾃⾏實施或災後住宅重建等個案，確有更新必要性，經第⼆條委託機關（構）

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並其所有⼟地總⾯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積達

百分之八⼗五以上之意願書，同意參與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所在地縣市政府承諾提供⾏政協助，且本中⼼投資

報酬率可達5%以上者。

第七條

本規章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報請內政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